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08-030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简称为“公司”或“本公司”）

于2008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出资8,000万元人民币，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设立全资

子公司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本投资主体为公司本身，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考虑到中央空调业务发展等需要，拟将现本部工厂资产、业务单独分

割后，设立全资子公司，拟设立的公司名称：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盾安机电”）；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

店口工业区（现厂区内）；经营范围：各类节能环保型制冷、空调、空气净化设

备（包括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工程及系统集成服务；民用及工业项目

的节能改造；机电一体化项目的设计、制造、施工、安装、调试和维修服务等；

实业投资；经批准的进出口业务。公司出资 8,000 万元，其中实物出资为 5,500

万元，这部分实物资产为公司本部工厂实际占用的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约

3,500 万元，不包括现有土地、厂房）和部分存货；另外公司以现金出资 2500

万元，该部分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初步估算“盾安机电”设立后的帐面总资产



 

约为 2.1 亿元（实际以 2008 年 4 月 31 日财务报表评估后数据为准）。 

 

四、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盾安机电的主要目的： 

（1）内部管理上的需要 

该等资产、业务作为公司的本部工厂开展经营，对外是以盾安环境的名义，

实际上是独立核算的会计主体，具有健全的组织架构与管理体系，拥有独立业务

流程和市场客户资源，具备了作为子公司经营的条件。此外，本公司在管理结构

上已经采用事业部制，将本部工厂亦单设为子公司，可以加强其独立性，便于公

司对事业部下各子公司的管理与考核。 

（2）业务发展上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业务市场，提升公司中央空调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同时便于公司整合行业与市场资源，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的技术与业

务交流、合作等，有必要以中央空调资产、业务单独设立子公司，以保证该等业

务运营的独立性。 

2、设立盾安机电存在的风险 

因盾安机电系以现有的资产、业务为基础，将其组织形式从本部工厂变更

为独立子公司，不会产生新的经营风险。 

由于该等资产业务对外名称从上市公司变为下属的子公司，可能会给其外

部形象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 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设立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 年 4 月 29 日 
 


